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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                            诚信   专业   专注   高效

威海力通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案债权表
	威海力通通用机械有限公司债权表

职工债权(一)

	序号
	债权人姓名
	欠发工资（元）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债权金额
	备注

	01
	刘丽
	7,891.41
	0.00
	7,891.41
	至今仍任力通公司监事，《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一十三条，破产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按照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02
	于瑞胜
	13,906.82
	0.00
	13,906.82
	自2016年11月17日至

2017年5月任力通公司

执行董事。《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一十三条，破产

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工资按照该

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计

算。



	03
	原劲松
	3,923.07
	0.00
	3,923.07
	欠发工资月份为

2017年1月-5月

	04
	李宁
	264.74
	0.00
	264.74
	欠发工资月份为

2017年1月-8月

	05
	于汶鑫
	20,721.90
	0.00
	20,721.90
	欠发工资月份为

2017年1月-9月

	06
	于志钢
	3,072.75
	38,478.00
	41,550.75
	现在国外打工，未到管理人处

认领

	合计
	49,780.69 
	38,478.00
	88,258.69
	

	威海力通通用机械有限公司债权表（截止2017年3月5日）

职工债权（垫资）（二）

	序号
	债权人姓名
	申报金额（元）
	认定金额（元）
	备注

	01
	赵长亮
	101,097.50
	68,347.50
	申报金额与审计结果不一致，且缺乏有效证据，差额部分不予认定

	02
	谢海涛
	8,216.00
	8,216.00
	

	03
	刘军
	20,434.45
	20,434.45
	

	04
	梁云刚
	80,527.49
	80,527.49
	

	05
	于汶鑫
	99,702.13
	99,702.13
	

	06
	唐江涛
	16,608.00
	15,931.00
	申报金额与审计结果不一致，且缺乏有效证据，差额部分不予认定

	07
	马振峰
	15,000.00
	7,954.00
	申报金额与审计结果不一致，且证据不充分，暂不予认定，需要继续补充证据证明。

	08
	董国智
	24,334.00
	24,334.00
	

	09
	丛松青
	396.00
	396.00
	

	10
	冯晶晶
	31,998.48
	31,998.48
	

	11
	魏君
	7,895.00
	5,220.00
	申报金额中1575元为欠发工资，已于2018年2月24日清偿；与审计结果不一致，且缺乏有效证据，差额部分不予认定

	12
	姜经刚
	2,266．00
	2,266．00
	

	合计
	408,475.05
	365,327.05
	

	总计
	496,733.74


	453,585.74


	包括职工债权（一）、职工债权（垫资）（二）

	威海力通通用机械有限公司债权表（截止日期2018年3月5日）
（一）有担保债权

	

	序号
	债权人姓名或名称
	申报金额（元）
	认定金额（元）
	备注

	
	无
	0.00
	0.00
	
	

	合计
	
	0.00
	0.00
	

	威海力通通用机械有限公司债权表（截止日期2018年3月5日）
（二）共益债务

	序号
	债权人姓名或名称
	申报金额（元）
	认定金额（元）
	备注

	001
	姜经刚
	共计：194,176.08

本金：190,143.99

利息：4,032.09
	0.00
	已偿还 

	合计
	
	194,176.08
	0.00
	

	威海力通通用机械有限公司债权表（截止日期2018年3月5日）
（三）税款债权

	序号
	债权人姓名或名称
	申报金额（元）
	认定金额（元）
	备注

	001
	威海市地方税务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共计：49,775.93

本金数额：49,775.93

滞纳金数额：0.00


	本金认定数额：49,775.93
	依据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认定本金数额；



	合计
	
	49,775.93
	49,775.93
	

	威海力通通用机械有限公司债权表（截止日期2018年3月5日）
（四）普通债权



	

	序号
	债权人姓名或名称
	申报金额（元）
	认定金额（元）
	备注

	001
	威海米贝尔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共计：123,516.00

本金：119,331.00

利息、受理费等：4,185.00
	共计：123,516.00

本金：119,331.00

利息、受理费等：4,185.00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367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02
	威海汶泰机械加工厂
	30,990.00
	30,990.00 
	

	003
	张学成
	共计：38,824.00

本金：35,000.00

利息：3,824.00
	共计：38,824.00

本金：35,000.00

利息：3,824.00
	

	004
	威海星瀚贸易有限公司
	126,136.90
	126,033.90
	 与审计结果不一致，且缺乏有效证据，差额部分不予认定

	005
	烟台昌霖工业有限公司
	375,778.00
	375,778.00
	

	006
	威海荣跃贸易有限公司
	38,309.12
	38,309.12
	

	007
	姜经雨
	共计：4,465,132.84

本金：4,332,218.90

利息、受理费：132,913.94
	共计：4,465,132.84

本金：4,332,218.90

利息、受理：132,913.94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966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08
	刘淑玲
	总计：309,456.24
	总计：296,423.76 
	

	
	
	共计146,411.64

本金：132,512.74

利息受理费等：13,898.90
	共计：146,324.54

本金：132,512.74

利息、受理费等：13,811.80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968号民事调解书认定。差额为利息，利息数额依据审计结果确定。

	
	
	163,044.60
	150,099.22
	申报金额与审计结果不一致，剩余款项不予认定。

	009
	烟台昕耀商贸有限公司
	共计：1,761,120.33

本金：1,745,863.33

利息：15,257.00
	共计：1,761,120.33

本金：1,745,863.33

利息：15,257.00
	

	010
	姜经刚
	共计：468,708.08

本金：374,319.71

利息、受理费：94,388.37
	共计：468,708.08

本金：374,319.71

利息、受理费：94,388.37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969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11
	唐山海港中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共计：3,195,391.14

本金：2,891,645.62

利息、受理费：303,745.53
	共计：2,764,740.80

本金：2,723,620.75

利息、受理费：41,120.05
	申报事项已由（2017）冀0225民初10224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暂时依据审计结果认定，需补充提交其他证据。

	012
	何辉
	共计：1,143,217.00

本金：1,063,200.00

利息受理费等：80,017.00
	共计：1,143,217.00

本金：1,063,200.00

利息受理费等： 80,017.00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965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13
	威海汉能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共计：81,600.00

本金：79,140.30

利息、受理费：2,460.00
	共计：80,975.97

本金：79,140.30

利息、受理费：1,835.67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955号民事调解书认定。差额为利息，利息数额依据审计结果确定

	014
	宋修娟
	共计：1,308,250.00

本金：1,300,000.00

受理费：8,250.00


	共计：1,308,250.00

本金：1,300,000.00

受理费：8,250.00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457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15
	张华涛
	共计：302,900.00；

本金：300,000.00

受理费：2,900.00
	共计：302,900.00；

本金：300,000.00

受理费：2,900.00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455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16
	邹爱丽
	共计：604,900.00

本金：600,000.00

受理费：4,900.00
	共计：604,900.00

本金：600,000.00

受理费：4,900.00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456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17
	烟台诺维焊接设备服务有限公司
	共计：28,479.08

本金：27,687.08

受理费、利息：792.00
	共计：28,479.08

本金：27,687.08

受理费、利息：792.00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2178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18
	威海宝源机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共计：4,408,647.80

本金：4,372,018.80

仲裁费保全费：36629.00
	共计：4,408,647.80

本金：4,372,018.80

仲裁费、保全费：36,629.00
	（2017）威仲字第170号仲裁委调解书认定

	019
	姜胜泉
	共计21,589.00

本金20,000.00

利息1,589.00
	共计21,589.00

本金20,000.00

利息1,589.00
	

	020
	威海中意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6,735.00
	0.00
	债权人冯晶晶已经垫付并申报

	021
	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世纪泰和精工机械厂
	35,502.00
	35,502.00
	

	022


	威海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信良数控加工厂
	41,780.00
	41,780.00
	

	023
	威海金龙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共计：4,586.00
本金：4,286.00
利息：300.00
	共计：4,286.00 

本金：4,286.00
	未提供收取利息的依据，利息数额不予认定

	024
	荣成市涵钰焊材销售有限公司
	177,574.00
	177,574.00
	

	025
	威海盛东物流有限公司
	共计：527,502.00

本金：334,972.00

利息：192,580.00
	共计：353,502.19

本金：333,372.00

利息：20,130.19
	申报本金与审计结果不一致，且缺乏有效证据，违约金过高，差额部分均不予认定；

	026
	祝旦国
	8,000.00
	8,000.00
	

	027
	威海丽鑫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123,106.46
	123,106.46
	

	028
	贺文光
	共计：218,255.00

本金：200,000.00

利息受理费等：18,255.00
	共计：218,255.00

本金：200,000.00

利息受理费等: 18,255.00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2161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29
	姜晓妮
	共计：111,766.00

本金：100,000.00

利息、受理费：11,766.00
	共计：111,766.00

本金：100,000.00

利息、受理费：11,766.00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852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30
	孙晓玉
	共计：55,858.00

本金：50,000.00

利息、受理费等：5,858.00
	共计：55,858.00

本金：50,000.00

利息、受理费等：5,858.00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367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31
	宋峻岭
	共计：53,744.00

本金：50,000.00

利息受理费等：3,744.00
	共计：53,744.00

本金：50,000.00

利息、受理费等：3,744.00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806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32
	马月翠
	共计：342,844.00

本金：316,000.00

利息受理费等：26,844.00
	共计：342,844.00

本金：316,000.00

利息受理费等：26,844.00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858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33
	杨青
	共计：77,817.00

本金：70,000.00

利息、受理费等：7,817.00
	共计：77,817.00

本金：70,000.00

利息、受理费等：7,817.00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856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34
	姜艾茹
	共计：188,810.00

本金：170,000.00

利息受理费等：18,810.00
	共计：188,810.00

本金：170,000.00

利息、受理费等：18,810.00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850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35
	徐东彩
	共计：221,568.00

本金：200,000.00

利息、受理费： 21,568.00
	共计：221,568.00

本金：200,000.00

利息、受理费： 21,568.00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851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36
	徐连芳
	共计：55,513.00

本金：50,000.00

利息受理费等：5,513.00
	共计：55,513.00

本金：50,000.00

利息、受理费等：5,513.00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855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37
	刘晓娟
	共计：111,328.00

本金：100,000.00

利息受理费： 11,328.00
	共计：111,328.00

本金：100,000.00

利息、受理费： 11,328.00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853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38
	刘伟
	共计：88,607.00

本金：80,000.00

利息、受理费：8,607.00
	共计：88,607.00

本金：80,000.00

利息、受理费：8,607.00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854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39
	孙景奎
	共计：32,739.00

本金：30,000.00

利息、受理费：2,739.00
	共计：32,739.00

本金：30,000.00

利息、受理费：2,739.00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859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40
	威海科峰精密板金有限公司
	29,446.08
	29,446.08
	

	041
	威海惠达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6,000.00
	16,000.00
	

	042
	威海市易百通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173,601.48
	173,601.48
	

	043
	江苏省仪征市扬子春茶叶有限公司
	41,600.00
	20,600.00
	申报金额与审计结果不一致，剩余款项不予认定。

	044
	威海凇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6,312.00
	18,512.00
	提供证据发票户头开具给力通的3张予以认定，另外三张开具给永崮公司不予认定。

	045
	威海东成运输有限公司
	2,800.00
	2,800.00
	

	046
	威海前程物流有限公司
	53,600.00
	53,600.00
	

	047
	威海祥润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10,014.00
	10,014.00
	

	048
	威海金时运输有限公司
	3,700.00
	3,700.00
	

	049
	威海市和胜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240,830.31
	240,830.31
	

	050
	威海有道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40,251.50
	40,251.50
	

	051
	威海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118,332.00
	118,332.00
	

	052
	山东中立达律师事务所
	473,438.20
	223,737.20
	差额部分暂不予认定，需进一步提供证据

	053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塔山支行
	4,380,000.00
	4,380,000.00
	

	054
	威海奥威尔精密部件有限公司
	7,533.00
	7,533.00
	

	055
	威海友顺五金销售有限公司
	共计：54,191.77

本金：52,879.90

利息、受理费：1,311．87
	共计：54,183.07

本金：52,879.90

利息、受理费：1,303.17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971号民事调解书认定。利息计算有误

	056
	丛高波
	2,840.00
	2,840.00
	

	057
	郭景峰
	362,881.90
	362,881.90
	

	058
	杨芳
	共计：663,304.00

本金：563,304.00

违约金：100,000.00
	共计：663,304.00

本金：563,304.00

违约金：100,000.00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148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59
	威海市铭川液压贸易有限公司
	共计：267,388.04

本金：262,339.04

受理费、保全费：5,049.00
	共计：267,388.04

本金：262,339.04

受理费、保全费：5,049.00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305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60
	张礼斌
	共计:55,000.00

本金:50,000.00

利息:5,000.00
	共计:53,972.00

本金:50,000.00

利息: 3,972.00
	利息计算错误

	061
	张馨月
	64,800.00
	0.00
	与审计结果不一致，且缺乏有效证据，转账给于汶鑫4万元用于归还刘祖林个人信用卡，在于汶鑫债权申报证据中有相关的记录

	062
	威海鑫浩贸易有限公司
	1,166.00
	1,166.00
	审计结果该债权为1102.51元，两者不相符，但能反映出该笔债权的存在

	063
	刘祖林
	9,551,275.00
	0.00
	审计结果债权人还欠公司3743849.41元。债权人主张代替公司偿还的500万元贷款以及用自己的房产为公司抵押贷款380万元均没有提供证据。

	064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崮山张家滩电机修理部
	12,830.00
	12,830.00
	审计中没有该笔债权的记录

	065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崮山镇益佳汽车维修部
	共计：20,823.00

本金：20,191.00

利息、受理费：631.93
	共计：20,822.93

本金：20,191.00

利息、受理费：631.93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942号民事调解书认定

	066
	孙小霞
	共计：8,173,369.82

本金：6,000,000.00

利息：2,173,369.82
	共计:6,191,642.90

本金:6,000,000.00

利息:191,642.90
	申报事项已由（2017）鲁1092民初1563号民事调解书认定。优先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债权，对于债权人提供的《协议书》不予认可

	067
	张文军（张世饭店）
	30,919.00
	30,919.00
	

	068
	烟台开发区惠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57,627.00
	57,424.00
	债权人填写数额错误

	069
	威海金天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1,989.00
	 15,638.00 
	债权人申报数与审计两者不相符，暂时认定其债权金额为15,638元

	070
	荣成市富源标牌厂
	4,143.84
	4,143.84
	

	071
	威海市豪顿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10,900.00
	10,900.00
	

	072
	天津亿旺特工贸有限公司
	18,565.00
	18,565.00
	

	073
	威海市仪丰五交化有限公司
	50,297.50
	50,297.50
	

	074
	亚柏莱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
	4,500.00
	4,500.00
	

	075
	于瑞胜


	总计：865,793.00 
	总计：153,011.28 
	

	
	
	592,700.00
	6,918.10
	申报金额与审计结果不一致，且证据不充分，认定6918.1元普通债权。剩余需要继续补充证据证明,暂不予认定。

	
	
	273,093.00
	146,093.18
	申报工资金额与审计结果不一致，且证据不充分，认定普通债权146093.18元，剩余债权需要继续补充证据，暂不予认定。

	076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博世汽车维修部
	29,635.00
	12,515.00
	申报金额与审计结果不一致且证据不充分，12515元认定为普通债权。17120元不予认定，需继续补充证据证明。

	077
	李明
	9,500.00
	9,500.00
	

	078


	威海市启瑞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71,134.00
	71,134.00
	

	079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保安服务公司
	39,600.00
	39,600.00
	

	080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麦多钢材制品经销处
	1,190.00
	0.00
	申报金额与审计结果不一致，且证据不充分，暂不予认定，需要继续补充证据证明。

	081
	苏州旭宜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252,958.50
	252,958.50
	

	082
	李晓军
	446,304.65
	0.00
	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需要继续补充证据，暂不予认定。

	083
	威海金恒货运有限公司
	24,800.00
	24,800.00
	

	084
	威海市新生焊割器材有限公司
	218,564.00
	194,713.27
	申报金额与审计结果不一致，且无证据，暂时根据审计认定为194713.27。

	085
	威海宏宝机械有限公司
	11,117.23
	11,117.23
	

	086
	无锡施耐德钢格板有限公司
	共计：173,605.80

本金：163,778.80

利息：9,827.00


	共计：167,080.80

本金：163,778.80

利息：3,302.00
	利息计算错误

	087
	威海佳美化工有限公司
	共计：121,997.50

本金：121,997.50
	共计：114,540.89

本金：114,540.89
	申报事项与审计结果不一致，且证据不充分，暂不予认定，需要继续补充证据证明。

	合计
	
	48,629,049.11


	34,904,482.05
	

	总计
	
	48,873,001.12
	34,954,257.98
	包括有担保债权、共益债务、税款债权、普通债权总额


说明：

对管理人的审查结果有异议的，债务人、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应在会议结束后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管理人提出，管理人对异议人提出的异议进行审查，并将复查结果通知异议人。有异议的债权人或债务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裁判；未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在管理人向债权人送达或者在网站上公布债权表后15日内向管理人提出异议或向法院提起诉讼。
债权人或债务人对管理人通知的复查结果仍有异议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裁判。
债权异议期满，若债权人或债务人未向管理人提出异议、亦未向法院提起诉讼，管理人将申请法院裁定确认债权。

威海力通通用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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